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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关于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实施意

见》（国办发„2026‟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湖南电力

市场行为，维护市场秩序，保障公平竞争，根据《电力监管条例》

《电力市场监管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国内外电力市场监管经

验与省内实际，我办研究制定了《湖南电力市场行为负面清单

1.0 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后续根据实际情况滚动修订，现向社会

公开征求意见。请认真研提意见，并于 5 月 6 日前按模板格式（详

见附件）将反馈意见加盖公章后扫描成电子文档，与 word 版本

一并发送至指定邮箱，邮件标题注明单位。 

联系方式：0731-89948072 

邮 箱：schnb@nea.gov.cn 

附 件：1.湖南电力市场行为负面清单 1.0 版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         2.湖南电力市场行为负面清单修订意见（模板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4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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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1.0  

 

 

一、滥用市场力行为。经营主体利用市场支配地位，操纵市

场价格，对其他主体进行不公平交易或排斥竞争对手等。 

例如：发电企业利用机组必开、线路检修、输电阻塞等带来

的优势地位，故意高价申报，抬高现货节点电价等。 

二、哄抬价格行为。经营主体通过捏造、散布有关信息、物

理持留、经济持留等方式，推动市场价格不合理过高、过快上涨。 

例如：发电企业通过不申报足额发电能力、不修复已知故障

或人为制造非计划停运加剧供应紧张，或大部分容量申报异常高

价抬高边际价格等方式，推动现货和备用辅助服务价格上涨等。 

三、串谋行为。经营主体之间通过口头约定、签订协议等方

式，串通开展市场交易。 

例如：不同经营主体通过线上线下会商、制定联合策略、统

一管理交易 U-Key、同一场地申报等方式，约定交易要素实现特

定交易；发电集团下属不同发电厂或售电公司通过统一策略、集

中办公、交易指导等方式，进行集中申报或形成实质协同行为等。 

四、关联交易行为。存在关联关系的经营主体通过定向交

易、内部转移等方式，进行不正当竞争、操纵市场价格或规避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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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义务。 

例如：拥有售电公司的发电企业，利用“发售一体”优势直

接或变相以降低所属售电公司购电成本的方式抢占市场份额，或

区别对待民营售电公司等各类售电主体和电力大用户；售电公司

通过与发电企业开展关联交易转移利润，不合理抬高批发价格，

规避向零售用户传导降价红利等。 

五、内幕交易行为。市场交易内幕信息知情人、通过非法手

段获取关键信息的人，利用此类信息从事市场交易活动。 

例如：经营主体通过贿赂市场运营人员、电子侵入技术系统

等手段提前获取市场关键信息或其他主体商业秘密，获得不正当

竞争优势；市场运营人员利用信息获取便利或市场操作便利，直

接或间接以经营主体身份从事电力交易活动等。 

六、传播误导信息行为。经营主体散布虚假或不确定的重大

信息，公开作出有关评价、预测或交易建议，影响其他主体交易

决策或损害其他主体商业形象，由此操纵市场、排除竞争或通过

反向交易获利。 

例如：经营主体短时间内开展大量不符合商业逻辑的虚假交

易，制造市场流动假象，诱导其他主体跟单或误导其他主体对市

场形势的判断等。 

七、不当套利行为。经营主体通过虚构事实、策略性交易等

方式，滥用市场规则谋取不正当利益，导致市场机制运转偏离设

计初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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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：发电企业通过定向交易制造供需或价格假象、虚报经

营数据等方式，骗取市场补偿或扩大补偿规模；发电企业通过策

略性申报，在享受补偿的同时不当获取高额电能量或辅助服务收

益，导致补偿使用偏离设计初衷；发电企业利用市场衔接、关联

影响，故意在某一市场亏损交易，以在另一市场上获得巨额的、

不对称的收益等。 

八、不诚信行为。经营主体通过瞒报、谎报、漏报、迟报或

实施混淆行为等方式，欺骗、误导其他经营主体或市场运营机构

并从中获利。 

例如：发电企业虚报可用发电能力等。 

九、违反电力市场有关规则、规定、政策的行为。经营主体

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或公然违反市场有关政策、规则等，妨碍市

场正常运行。 

例如：发电企业出于保障指标等考虑，拒绝按照市场出清结

果调整出力，影响实时市场供需平衡等。 

十、其他操纵或扰乱市场的行为。经营主体交易行为具有不

正当目的、缺乏经济合理性、不符合市场基本面或存在重大过失

等，对市场秩序、其他主体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不良影

响。 

例如：使用外挂软件、妨碍他人操作或获取他人秘密的其他

任何技术手段；经营主体因操作失误导致申报数值远超实际交易

需求，严重扭曲市场价格，连带损害其他主体利益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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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1.0  

 

 

反馈单位（人员）：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

 

1.原条款：…… 

内容：…… 

修改为：修改部分内容以红色字体凸显。 

存在问题和原因分析：修改的理由尽量描述清晰。 

 

2.…… 

3.…… 

 

 

 

 


